附件4
“头雁”项目首席导师承诺书

为切实做好“头雁”培育工作，履行好首席导师职责任务，特签订本承诺书。有效期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有效完成《“头雁”项目首席导师总体要求、职责与任务》中规定任务，积极主动发现学员在理论知识和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并加以指导，积极为学员排忧解难。
二、孵化指导期间给予学员有效指导，以利于学员成长、产业做强、联农带农和安全生产，不得借助指导名义游玩，不得给学员增加不应由学员承担的负担，不得未经学员同意泄露学员相关信息。如有学员反映，接受取消导师资格。
三、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综合客观考评记录，以利于学员成长和产业发展。
四、责任书一旦签订，如无极其特殊情况，不得中途退出，也不得找人替代。
如有上述情况，根据情节轻重，愿扣除导师帮扶经济补助或通报所在单位或辖区。

导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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